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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公信力与占有保护


———以英国《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为中心

陈永强

　　内容提要：我国物权法把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后，不动产占有的保护问题在很

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种忽视使得第三人仅凭登记就能取得优先的权利，被伪造转让的仍

占有的原所有人便不能对抗第三人的登记产权。而英国土地登记法采用了一种有限的公信

力，该公信力模式十分强调对占有人的保护。在双重转让中，如果第一买受人已经实际占有

不动产，第一买受人的权利将作为优先权益而受保护，后一买受人并不能通过登记来对抗第

一买受人。在伪造转让的情形，买受人因第三人伪造而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产权并登记时，

如果原所有权人仍占有不动产的，原所有人的权利优先保护，可以对买受人主张更正登记。

但受到登记法的保护的占有人的权益必须是一种排他权，且占有能够被发现。对占有的保

护意味着法律应回归重视对财产的“静态所有权安全”的尊重和保护，通过合法占有而形成

的生活安宁不因他人的登记行为而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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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强，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不动产交易中，占有保护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我国《物权法》继受了德国法所采的

物权变动的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非经登记，不生效力。当物权变

动均依据登记而为判断时，不动产占有的效力被登记的公信力所取代，占有的功能由此式

微。但是，“登记的强势与占有的弱势”之模式是不是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呢？

两者又该如何平衡？显然，在中国尚未制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之前，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长

期存在的背景下，若不重视占有将会使众多的不动产的占有权利人得不到妥当的保护，不动

产占有应该获得重新认识与重视。英国土地登记法〔１〕借鉴了澳大利亚的托伦斯登记制度，

托伦斯登记制度类似于德国法上的权利登记制度，土地转让未经登记，产权也不会转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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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也开辟了自身的独特的解决方案，英国的经验将表明占有保护始终是实现土地交易

中的实质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　引言：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之间的平衡点

当购买一项已登记不动产时，〔２〕购买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信赖登记簿的登记而不必担

心会因为其不知道的一些情况而失去土地，这是一个立法政策问题，它取决于本国的产权登

记制度是倾向于保护所有人的还是倾向于保护购买人的，前者强调静态安全，后者强调动态

安全。动态安全意味着购买人可以信赖登记簿并获得无瑕疵的产权，这有利于建立一个可

信赖的市场体系，为市场创造一个获得资产的激励机制。动态安全保护购买人的合理期待，

购买人可以不必为其不知道的权益或瑕疵而担心。静态安全则倾向于保证土地权益不会因

未经所有人的意志而被剥夺，所谓静态，即是保护现存的财产分配。这两者之间存在紧张关

系。静态安全视角下，原所有人可以要求返还土地，这保护了原所有人的权利。但这个规则

也削弱了动态安全，因为购买人不再能取得土地。如果站在动态安全的立场上，一个伪造的

转让也能使无辜的购买人获得产权，但购买人同样也会被他人以伪造方式转让财产，次购买

人也能获得产权。因而，单一的动态安全或静态安全都会出现问题，各国的法律制度均力图

在动态安全与静态安全之间确定一个折中的可接受的方案。事实上，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

都是产权登记体系的目标，静态安全保护权益未经同意就被剥夺，动态安全则便利了财产权

利的交易，因为购买人无需进行调查，从而也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这两类安全会产生冲

突，前所有人的权利与诚信购买人的权利总是会发生冲突的。

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之间，不同的法律体系所确定的平衡点不尽相同。假设一个标准

案型，Ｏ是不动产的原所有权人，因第三人伪造使 Ｐ１获得登记产权，Ｐ１又将不动产转让给
Ｐ２。经登记的 Ｐ１、Ｐ２的产权能否获得保护呢？对于这一问题，各国的法律体系存在不同的
解决模式。德国法采用“典型公信力”模式和无因性理论，〔３〕无因性理论意味着购买人不必

调查前手的交易瑕疵，当事人之间的买卖或赠与等原因行为的无效也并不影响登记的有效

性，登记的产权仍具有公信力。但如果物权行为一并无效的，则构成登记错误，Ｏ可以向 Ｐ１
主张更正登记。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９２条，次购买人 Ｐ２也将会因知情而不能取得权利，
但 Ｐ２并无调查义务。〔４〕 日本法采用“相对公信力”模式，〔５〕依据《日本民法典》第 １７７条，
“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丧失及变更，非依登记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登记

不是当事人间物权变动的依据，而仅仅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因而，无论是 Ｐ１还是 Ｐ２都必
须是“善意且无过失”时，才能获得保护。由于 Ｏ与 Ｐ１之间的物权变动无效，Ｏ可以向 Ｐ１
主张回复登记为所有权人，但 Ｏ能否向 Ｐ２主张恢复登记为所有权人呢？学说与判例都认
为，Ｏ可以对 Ｐ２提出注销 Ｐ１—Ｐ２的转移登记要求，只是在要求通过判决注销 Ｐ１—Ｐ２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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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引入产权登记制度以来，土地就分为两种类型，“已登记土地”与“未登记土地”，前者是指产权已经登入登记

簿的土地，后者是指产权未登记的土地。英国法进行登记法改革的过程是渐进的，允许产权人自愿登记，但一旦进

入交易，就适用强制登记。通过强制登记的逐步推行实现全部土地成为已登记土地。

参见常鹏翱：《物权程序的建构与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０页。
参见陈永强：《德国民法上的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参见顾祝轩：《论不动产物权变动“公信原则”的立法模式———“绝对公信力”与“相对公信力”之选择》，载孙宪忠主

编：《制定科学的民法典———中德民法典立法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５６页。



移登记时，Ｏ应该只把 Ｐ２作为被告。〔６〕 英美的托伦斯登记体系中，则有“即时公信力模式”

与“延缓公信力模式”之分，澳大利亚法属于“即时公信力”模式，也可称为“绝对公信力”，

即登记是产权的唯一根据，一经登记，无论伪造还是欺诈，登记即赋予产权，且不可推翻。

“绝对公信力”模式对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保护最为有利。就英国法而言，英国登记体系的公

信力模式总体上是“亲购买人的”，但相较澳大利亚的托伦斯登记体系而言，英国土地登记

系统更注重实质，即依据具体情形保护未登记的占有人的权益。从注重实质的角度看，英国

法与日本法接近，如对占有的保护、注重财产的利用等理念；〔７〕而澳大利亚法与德国法接

近，但澳大利亚法最为形式，登记不被其他任何的原因瑕疵所推翻。此外，英国《２００２年土

地登记法》很多规定不明确，其中许多条款都需要进一步解释。

二　英国法的登记公信力：有限公信力模式

经由登记簿提供的产权保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消极保证，一种是积极保证。〔８〕 消极

保证在于确保购买人不受登记簿之外的权利的拘束；积极保证则确保登记簿所登记的权利

即为正确的权利，人们可以信赖登记簿而安全地进行交易。积极保证也称为“公信力（ｉｎｄ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一词是英美法托伦斯登记系统的特有语言，其技术意思是“不灭

的”或“不能使之无效的”。但该术语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其字面意思“不可推翻性”，实际上

存在多种情形使得登记是可以击破的。例如，一项权益在托伦斯登记系统登记后，权益持有

人就不再被其所知道的未登记权益的拘束，但权益持有人将受到已登记负担的拘束，包括过

去设立或将来设立的负担。因而，托伦斯登记系统的“不可推翻性”这一术语仅仅是一个相

对的概念，它仅是指产权在特定时间和情形下内不受击破或不被宣布无效，它并不指产权永

久不被击破。〔９〕

（一）托伦斯登记体系下的两种公信力：即时公信力与延缓公信力

在前述标准案型中，Ｏ、Ｐ１与 Ｐ２是相继的登记所有人，Ｏ与 Ｐ１之间的转让或抵押是有

瑕疵的，但不是由 Ｏ或 Ｐ１引起的，而是由于第三人的伪造或欺诈，或者是登记错误产生的

瑕疵。Ｐ２从 Ｐ１处购买该土地。在这个交易链条上，Ｐ１及 Ｐ２的产权是否是安全的呢？托

伦斯登记立法对 Ｐ１与 Ｐ２的保护程度或者说对于无效处分的登记效力问题，有两种可供选

择的方案：一种称为即时公信力，另一种称为延缓公信力。即时公信力，是指购买人 Ｐ１登记

地产权或土地权益时，立即就不可推翻地获得了该地产权或土地权益，即使转让是无效的或

可撤销的，如伪造转让。只要 Ｐ１支付有价值的约因且行为诚实，他将免受前所有人 Ｏ对他

提起的任何诉讼，可对抗 Ｏ的更正登记请求及返还土地的请求。即时公信力意味着 Ｐ１绝

对地获得了登记的地产权或土地权益。相反，延缓公信力模式中，Ｐ１并不能自无效或可撤

销的处分登记中获得不可推翻的产权，即使他行为诚实。前所有人 Ｏ可以提起更正登记的

诉讼，要求返还土地，或者将 Ｐ１驱逐出土地。但是，当出现诚信的次购买人 Ｐ２，Ｐ２从 Ｐ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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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土地且登记了一个有效的处分时，Ｏ的救济就丧失了。即时公信力保护 Ｐ１，延缓公信

力则保护 Ｐ２。顾名思义，延缓公信力就是在第一个登记 Ｐ１处不产生公信力，公信力延缓至

次购买人 Ｐ２的处分登记时，只有 Ｐ２的产权才是不可推翻的。这两种托伦斯规则有一个共

同特征，即公信力适用于全部的已登记所有人或购买人，不论是已登记的地产权还是土地权

益，不论权益的所有人是否占有。〔１０〕 而在 Ｐ２是诚信购买、支付对价且登记时，不论即时公

信力还是延缓公信力都保护动态安全，即保护 Ｐ２。〔１１〕 这意味着购买人可以信赖登记簿，与

已登记所有人进行交易时无须再调查产权的历史，并避免确定产权的有效性所带来的费用

及其困境。〔１２〕 即时公信力确认购买人的产权仅仅依据登记，而不考虑先前的任何瑕疵。延

缓公信力则使得无效处分的购买人不能通过登记取得权益或地产权。公信力所要解决的是

在两个无辜的人，前登记所有人 Ｏ与持有已登记权益的购买人 Ｐ１之间，应由谁来承担风

险。即时公信力纯粹保护动态安全，保护 Ｐ１的合理期待，如果其行为诚信即能获得无瑕疵

产权。延缓公信力则旨在追求一种平衡，Ｏ的静态安全受保护，只要 Ｐ１已登记的地产权尚

未处分。Ｐ１承担登记错误的风险。当 Ｐ２从 Ｐ１处购买，Ｐ１与 Ｏ之间的错误交易即不再能

影响次购买人。

立法者对于解决因无权登记引发的第三人的权利争议可以有多种选择。库克（Ｅ

Ｃｏｏｋ）在考察欧洲大陆各国土地登记制度中发现，欧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采纳即时公信力，

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登记体系像英国法那样保护占有的所有人。欧洲大陆各国的登记体系均

接近于延缓的公信力模式。〔１３〕 澳大利亚所采纳的即时公信力模式存在三个严重缺陷：第

一，即时公信力未能平衡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即时公信力的主要的正当性在于购买人不

承担伪造或无效处分的风险，因而，购买人的财产更为安全。但购买人的动态安全是以牺牲

原所有人的静态安全为代价，减去静态安全之后，其净利益很小。这个规则使得购买人或所

有人在他们取得财产后容易因无效处分或未经其同意即失去财产。由于所有人与购买人均

既需要静态安全又需要动态安全，因而，选择以牺牲一种安全为代价来促进另一种安全是不

明智的。〔１４〕 第二，即时公信力损害了财产法的无效规则，登记将成为治愈无效处分的工具。

购买人也不再有动力调查产权，因为他们能够利用登记来获得不可推翻的所有权。这将造

成一个坏结果，更多伪造和无效转让因登记而逃脱，这会产生更大的信赖损失。〔１５〕 第三，即

时公信力通过剥夺占有人的权利来将财产分配给非占有人。但是占有人可能将土地的价值

看得更高，非占有人更可能是将财产看作是可交换的资产，只是为了经济价值而持有权益。

一个公正而有效率的规则应当是将财产分配给那些认为该财产更有价值的人，因而，应将财

产分配给占有人，而对购买人做出补偿。延缓公信力模式和英国规则都接近于这个原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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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规则与托伦斯规则不同，英国规则特别保护占有人，已登记地产权的所有人已经占有的，其产权才是不可推

翻的。非占有的登记地产权的所有人则不受公信力保护，即使其继承人占有土地，仍不受保护。ＰａｍｅｌａＯ’Ｃｏｎｎ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ａｌｉｄ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ｏＧｅｔ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２００５，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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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公信力则背离了这个方向。〔１６〕

（二）英国的有限公信力模式

１．１９２５年立法

早在１９２５年财产立法改革之前，１８６２年的《土地转让法》即规定登记产权是绝对的且

不可推翻。该法对产权的标准要求过高，且没有规定登记错误的更正与赔偿。在 ＲｅＯｄｅｌｌ

一案中，〔１７〕法院认为，无辜的已登记负担权人依据伪造的处分获得的负担权被登记更正，他

无权要求赔偿，因为他从未成为正确的所有人，因而也没有失去什么。１９２５年立法则规定，

如果诚信的但依据伪造的处分获得登记产权，当其被更正后，所遭受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

但对于占有的所有人，限制更正登记。《１９２５年土地登记法》第８２条规定，可以更正登记的

情形包括：优先权益的存在、伪造或欺诈、处分部分或全部无效、漏登一项限制性约款等。无

论是因错误导致的处分无效还是因伪造导致的处分无效，都会发生更正登记，因而，已登记

土地的规则与未登记土地的规则具有相同的效力。〔１８〕 １９２５年英国法确立的公信力模式既

不是即时公信力，也不是延缓公信力，而是倾向于保护占有的所有人，前所有人不能通过更

正登记来剥夺占有人的权利。

２．《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

《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允许无效或可撤销的处分更正登记，更正登记规定于附件 ４，是

对以往法律实践的法典化。按照附件４的规定，更正登记的目的在于“纠正错误”。影响登

记簿的登记错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处分本身的错误，如伪造；另一种是因管理或计算机错

误产生的处分与登记不一致。这些规定是对动态安全的一个很大的折中。尽管更正理由很

广泛，但登记法为占有的登记地产权的所有人提供保护。占有的所有人享受法律委员会称

之为“有限公信力”的保护。这意味着登记产权未经同意不得更正，除非是受欺诈或因未尽

适当注意而导致登记错误，或者不更正登记则有失公正。〔１９〕 登记产权的所有人比占有的所

有人更容易被更正登记所击败。如果更正登记的申请是有理由的，登记员或法院必须同意

申请，除非存在例外情形。〔２０〕 因更正登记遭受损失的无过错的所有人可以向登记局要求赔

偿。未占有的所有人，登记并不能使其获得不可推翻的产权，而只是享有在产权被更正时要

求补偿的权利。

英国法处理无权登记的问题时适用两条规则：一条是保护占有的登记所有人，另一条是

保护其他登记所有人。在因无效处分获得登记的所有人占有时，推定适用动态安全规则。

购买人的合理期待将会获得保护，被剥夺地产权的前所有人则只能要求补偿。但如果购买

人并未占有的，则推定适用静态安全规则。购买人的登记将被更正。英国法使用这两条规

则来平衡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并保护占有的所有人。如果 Ｐ２是占有的登记地产权的所有

人，Ｐ２则像 Ｐ１一样享受“有限公信力”的保护。如果 Ｏ仍是占有人，则 Ｏ可以主张自己的

权利为一项优先权益，从而可以对 Ｐ２提出更正登记。在一些判例中，法官在附带意见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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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无效处分的登记授予登记所有人一项消极法定产权，受益人仍对土地享有产权。〔２１〕 正

如《１９２５年土地登记法》的规定，产权链条上的任何瑕疵，无论无效处分发生的时间已经有

多久远，只要 Ｏ或其继承人或继受人仍然实际占有土地，则购买人的产权均不受保护。

占有权益依据《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规定，能够取得优先权益地位，但占有人必须是实

际占有。实际占有这个要件主要目的在于削减能够拘束土地购买人的未登记权益的范

围。〔２２〕 这些权利不仅是阻碍登记的积极因素，而且严重危及电子转让的效力。这些权利的

存在要求购买人必须调查土地以发现占有。实践中迫切需要确保未登记及不可发现的权益

不会影响购买人。《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排除了 １９２５年规定的“租金与利润”方式的占有，

这一类占有将不再作为优先权益。以实际占有享有的权利能够作为优先权益的也须具备一

定的条件，“实际占有”从单纯的优先权益转变为一种警示，警示潜在购买人不利权利的存

在。〔２３〕 因此，这些权利只有通过可发现性和相应的实际占有所巩固后才能优先于其他权

利。《１９２５年土地登记法》规定实际占有的权益是优先权益而不论该权益是否可发现，因

而，不可发现的权益也能拘束购买人，购买人无法避免优先权益的拘束。《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

法》对此作了修正，一方面，用语上不采用“优先权益”而是采用“可优先于”之术语。另一方

面，在两种情形排除实际占有的权益为优先权益的地位。第一种，当占有人被调查询问时，

占有人未能披露调查人所合理期待的能够披露的权利情况。第二种，实际占有人的权利必

须是明显的，经过合理谨慎的调查即能发现，且他人并不实际知道该权益。也即是说，购买

人经合理谨慎调查不能发现，也不知道存在该权益的，该实际占有的权益即不能拘束购买

人。什么是“明显的”，什么是“合理谨慎的调查”并无统一标准，而是需要依据个案事实来

进行判断。〔２４〕

三　更正登记与占有保护

在 Ｏ、Ｐ１及 Ｐ２这个交易链条上，如果 Ｐ１取得的登记是伪造的，那么，原所有人 Ｏ能否

向 Ｐ２主张更正登记请求权呢？当不存在 Ｐ２时，Ｏ是否可以向 Ｐ１主张更正登记呢？伪造转

让是登记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要求登记局进行赔偿的案例中，伪造赔偿的数额占登记

局总赔偿额的大部分。〔２５〕 伪造交易的受害人能否享有返还地产权这样的排他性救济，免受

第三人已经取得的不利权利的影响，对于受害人而言，至为重要。因为伪造人本身可能已经

破产或者下落不明，向其主张对人性请求权已无实际意义。《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为伪造转

让提供的解决方案还意味着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体系，而不是遵循传统普通法未登记土地的

优先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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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对 Ｐ１的更正登记请求权
实践中伪造转让的案型可能有许多种，此处我们讨论一种标准模式。假定 Ｏ为原登记

所有人，Ｐ１为伪造人，Ｐ１伪造转让将地产权转移给自己，并登记为新的所有人，Ｐ２从 Ｐ１处

购买该地产权并登记为新的所有人。Ｐ２可能取得地产权时是不知情的，也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意识到 Ｐ１是通过伪造获得登记地产权的。在该标准案型中，Ｐ１是伪造人，伪造交易的一

个确定的后果是交易无效，无效的理论根据在于“转让不是由原所有人进行的”，或者说 Ｏ

与 Ｐ１之间的转让意图因根本错误而无效。〔２６〕 因而，原所有人 Ｏ可以向法院或登记局申请

更正登记，将 Ｐ１的名字除去，换上自己的名字。而且，Ｐ１因自己过错导致更正登记而产生

的损失不能要求赔偿。更正登记可以针对 Ｐ１提出，不论 Ｐ１是否实际占有。尽管按照一般

原则，针对占有的登记所有人提出更正登记时，须经其同意。但存在例外，如因占有的所有

人自己的过错或未尽适当注意而发生的更正登记，即不需要经过占有人同意。这个例外也

适用于伪造转让给自己的情形。〔２７〕 更正登记的目的是纠正将 Ｐ１登记为所有人这个错误，

伪造的处分不认为是对登记地产权的处分，Ｏ并未真正行使处分权力授予 Ｐ１登记所有人的

地位。由于交易不是登记地产权的处分，因而不属于《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第 ２７条所规定

的必须登记的处分类型。登记员登记该处分属于登记错误，从而需要更正。初看起来，更正

登记的效力与适用未登记土地的转让原则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一样的，Ｏ保留法定地产权，伪

造转让剥夺不了 Ｏ的所有权。但未登记土地的转让原则并不必然可以类推解释为什么可

以对 Ｐ１要求更正登记。登记土地的转让有自己独立的原则，即错误概念足以解释更正登记

这一后果。〔２８〕

该案件中，如果 Ｐ１不是伪造人而是因第三人伪造通过支付对价获得登记地产权，并实

际占有的，则 Ｐ１可以对抗更正登记请求权，因为 Ｐ１是一个占有的诚实所有人。但如果 Ｐ１

并未占有的，他只能因更正登记导致的损失向登记机关主张赔偿。其次，如果 Ｐ１是无对价

取得地产权登记的，即使 Ｐ１不是伪造人而是交易的无辜的受益人，Ｐ１也不能对抗 Ｏ的更正

登记请求权，Ｏ的更正登记请求权仍可以向 Ｐ１主张。

（二）Ｏ对 Ｐ２的更正登记请求权
原所有人 Ｏ能够对伪造人 Ｐ１提出更正登记，但一般不能对 Ｐ２提出更正登记。除了一

些例外情形，只有当 Ｐ１与 Ｐ２之间的交易是没有支付有价值约因的，或者 Ｏ以《２００２年土地

登记法》第２９条规定的方式保护其更正登记的优先权时，Ｏ才能向 Ｐ２主张更正登记。Ｏ可

以通过登记一项公告来保护更正登记优先权，〔２９〕或者仍然实际占有土地的，Ｏ也享有对 Ｐ２

的更正登记请求权。为何更正登记请求权可以对抗 Ｐ１而一般不能对抗 Ｐ２呢？《２００２年土

地登记法》第 ５８条规定，法定地产权通过登记被授予给 Ｐ１，即使由于伪造转让的无效而不

会授予给 Ｐ１。这是登记转让的基本原理，登记土地的产权取决于登记之事实，而不是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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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实际占有，也将作为优先权益而获得保护。Ｓｈｏｇｕ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ＬｔｄｖＨｕｄｓｏｎ［２００４］１ＡＣ９１９．
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２００２，ｓｃｈｅｄ４，ｐａｒａ２（２）（ａ），６（２）（ａ）．
ＤａｖｉｄＦｏｘ，Ｆｏ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２００２，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ｐ．
２８．
公告是一种登记程序，在土地登记簿上登记一项公告可以使所公告的权益拘束购买人。



于登记处分是否有效。一旦登记，Ｐ１即获得登记法第 ２３条所规定的效力，第 ２３条授予给

Ｐ１完全的所有人的处分权力，因此，Ｐ１享有转移财产给 Ｐ２的法律能力。只要登记簿上仍

然登记是他的名字，他的处分权力即不受限制。不能以与 Ｏ与 Ｐ１之间的伪造转让无效来

论证 Ｐ１与 Ｐ２之间的转让也是无效的。同样，当登记员将 Ｐ２登记为所有人时，我们不能说

将 Ｐ２登记为所有人是一项登记错误。相反，Ｐ１与 Ｐ２之间的处分是有效的，登记员正确地

登记了一项有效的处分。针对 Ｐ１的更正登记不能回溯地取消 Ｐ１已经做出的有效处分的权

力，登记法的意图表明更正登记只向将来发生效力。〔３０〕 所有这些理由中没有一项理由能够

论证说明 Ｐ２登记为所有人是一项错误登记。这个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适用未登记土

地的优先权规则。传统的优先权规则是“没有人能转让大于自己的权利”，即一个人不能将

大于自己的权利转让给他人。在已登记土地上，解释 Ｐ２的产权能否被击败，传统普通法规

则已失去作用。未登记转让中，Ｐ２的产权是无效的，因为 Ｐ１不能将自己所没有权利转让给

Ｐ２，如果时效期间未过，Ｏ可以向 Ｐ２主张返还土地。２００２年登记法似乎对原所有人 Ｏ是严

厉的，Ｏ将失去全部土地产权，且无权要求回复占有。但并不是说他将失去所有的救济，除

了对 Ｐ１可以提起诉讼外，Ｏ可以向登记局主张赔偿。Ｏ可以主张在伪造转让被错误登记时

的地产权价值相当的赔偿。赔偿的理由是：将 Ｐ１登记为所有人是一项错误登记。由于地产

权已经被 Ｐ１转让给了 Ｐ２，登记簿不再能够更正，Ｏ可以在时效期间内提出赔偿。〔３１〕

（三）更正登记中的占有保护

英国法保护占有的所有人，这是英国法律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３２〕 当原所有人 Ｏ仍实

际占有土地时，登记法将保护占有人。此时，Ｏ可以对 Ｐ２主张更正登记。Ｏ的权利被认为

是一项排他权益，从而可以对次购买人 Ｐ２主张更正登记。在 Ｍａｌｏｒ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ＬｔｄｖＣｈｅｓｈ

ｉｒｅＨｏｍｅｓＬｔｄ一案中，〔３３〕上诉法院认为，依据《１９２５年土地登记法》享有的更正登记的权利

具有排他权的地位。该案中，原登记所有人为 ＭａｌｏｒｙＢＶＩ，是伪造交易的受害人。一家公司

欺诈性地设立了以 Ｍａｌｏｒ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ＫＬｔｄ．为名字的公司，并以 Ｍａｌｏｒ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Ｌｔｄ为

登记所有人的名字获得一张新的土地证书。然后，该公司将土地转让给被告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

ＨｏｍｅｓＬｔｄ。原所有人成功地主张适用《１９２５年土地登记法》第 ８２条而获得更正登记。上

诉法院认为，原所有人主张更正登记的权利在性质上是排他性的，相当于《１９２５年土地登记

法》第７０条第１款规定的优先权益。由于原所有人在后面的全部交易中都一直实际占有土

地，其权益可以对抗已登记的受让人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公司。上诉法院的这一结论已经被《２００２年

土地登记法》所确认。新登记法规定，纯粹衡平权自其产生时即拘束产权的继受人。登记

法承认纯粹衡平权的排他性效力。〔３４〕 《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将纯粹衡平权规定为一项权

益，这意味着后来的衡平权益的购买人，即使诚信且不知情，也不能对抗纯粹衡平权。〔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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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更正权从一项纯粹衡平权转变为一项土地权益后，更正权就具有对抗第三人 Ｐ２的

效力。即使将 Ｐ２被登记为所有人并不属于登记错误，如果 Ｏ的更正权的优先性被保留于

Ｐ１对 Ｐ２的转让中，Ｏ的更正权即可对抗 Ｐ２。依据《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第 ２８条第 １款规

定，登记地产权的处分并不影响已存在的权益的优先性。但是，当 Ｐ２的转让被登记且支付

有价值的约因后，Ｏ应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更正权的优先性。Ｏ应将其更正权登记一项单

方公告，或者如果 Ｏ仍然实际占有土地的，其优先性也受保护。还有一种方式是，Ｏ发现伪

造转让后即向登记员申请一项限制登记，限制 Ｐ１的处分权力。〔３６〕 当登记簿更正后，Ｐ２能

否要求登记赔偿呢？一种观点认为，更正登记并没有损害已登记所有人 Ｐ２的产权，因为 Ｐ２

取得的产权本身就受到 Ｏ的优先权的限制，登记更正只是更新了登记簿，反映他人已存在

的权益的事实而已。在 ＲｅＣｈｏｗｏｏｄＬｔｄｖＬｙａｌｌ一案中，〔３７〕被告已经时效取得土地，但原告

申请登记为所有人，上诉法院认为，被告的占有性产权优先于原告的登记产权。因而，法院

命令更正登记。该更正登记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纠正”，而只是让优先于登记地产权的

权益发生效力而已。登记法上，更正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纠正”，即纠正一项错误，只有在

严格意义上的纠正时，才能主张登记赔偿。克劳森法官（Ｃｌａｕｓｏｎ）认为，已登记所有人被更

正登记后不能要求赔偿，因为，他的损失并不是由更正登记产生的。与该观点不同的是，福

克斯教授认为，Ｐ２可以主张登记赔偿，Ｐ２的损失不是简单的受限于 Ｏ的权益这个事实，而

正是由于 Ｏ的更正登记。〔３８〕 福克斯教授认为，登记法附件４第１条规定所称的更正登记是

指纠正一项错误，该规定是指已登记所有人 Ｐ１的地位，而不是指间接受让人 Ｐ２的地位。间

接受让人 Ｐ２取得的产权是因 Ｐ１有效行使其处分权力，尽管如果 Ｏ的更正登记受到优先保

护，其处分亦将无效。因而，Ｐ２如果也被视为可以主张 Ｏ与 Ｐ１之间的伪造处分无效，则必

将重新引入无权处分规则，即引入“没有人能将大于自己的权利转让给他人”规则，这将损

害登记法所确立的基本目的：登记事实构成登记所有人的产权，而不是移转产权的转让链

条。〔３９〕 Ｐ２的登记赔偿为更正登记时土地的价值，但应在 Ｐ２缺乏注意的程度上减少赔偿，

如果 Ｐ２取得产权时是有过失的。

四　占有保护的要件

英美法将占有作为一项司法工具，“占有，作为产权之根，是法院解决所有权争议的一

个有力的起点”。〔４０〕 在所有人都不能提出更好的占有权利根据时，土地的全部产权最终都

基于占有。〔４１〕 “占有概念的本质是某些占有优于其他占有。”〔４２〕因而，在诉讼中，原告只需证

明其享有比被告更好的占有权利即能获胜。占有保护成为一种法律思维贯穿英国财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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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占有作为优先权益的要件

实际占有人的权利作为优先权益是《１９２５年土地登记法》以来的传统，《１９２５年土地登

记法》规定，实际占有人的权利要成为优先权益必须符合三个要件：第一，必须是一项依土

地而生存的权利；〔４３〕第二，权利的所有人实际占有或收取租金和利润；第三，未经询问。这

三个要件中，收取租金和利润这个要件已被《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所废除，但实际占有这个

要件是一样的，实际占有人的权利必须是排他权，但可以是衡平法权利。如果仅仅是个人权

利（或对人权），则即使实际占有，也不足以成为优先权益。占有人使用土地的权利是一项

排他权还是个人权利是判断是否成立优先权益的前提。地产权合同〔４４〕作为依据土地信托

产生的受益权益，尽管是衡平法权益，但属于排他权，可以成为优先权益。而大多数占有土

地的许可不是排他权，而仅仅是契约性的个人权利，从而不能作为优先权益而拘束买受

人。〔４５〕 但是，如果一项许可影响了购买人的良心，并成立推定信托，购买人仍将受许可的拘

束。在 Ｂｉｎｉｏｎｓｖ．Ｅｖａｎｓ案中，〔４６〕购买人明示知道契约性许可的存在，并同意受许可的拘束，

法院认为，买受人成立推定信托，须受许可的拘束。２００１年的一则案例中，上诉法院认为，

停车的权利既可以是一项地役权，也可以是契约性个人权利，但无论是契约性个人权利还是

地役权，均可以成为土地登记法规定的优先权益。〔４７〕 在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Ｇｌｙｎ’ｓＢａｎｋＬｔｄｖ．Ｂｏ

ｌａｎｄ案中，〔４８〕Ｂｏｌａｎｄ夫人对家庭住房享有受益权益，但未能登记该受益权益。他的丈夫是

唯一的登记所有人，将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后未能偿还债务，银行要求拍卖房子。上议院认

为，夫人的受益权益和占有，以及银行未询问夫人的土地权益，因而构成土地登记法上的优

先权益，从而对抗银行。〔４９〕

权利人可以选择将排他权登记或者不登记，将排他权登记的，如果是法定地产权，则成

为登记所有人；如果是衡平法权利，则成为次要权益（如衡平法租赁）。〔５０〕 但登记之后，即不

再属于优先权益。因为登记能给权利人带来充分的保护，而不必再回到优先权益来保护。

（二）实际占有的判断

什么样的占有构成“实际占有”是一个事实问题。主张优先权益的占有人不必证明占

有与权利是一致的，只要说明占有是合法的就已足够。但占有不能仅仅是短暂的或暂时的，

即使是为了永久占有而作的准备，占有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 Ａｂｂｅｙ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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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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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排他权才是依土地而生存的权利。Ｋａｔｅ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ＪｏｅＣｕｒｓｌｅｙ，ＬａｎｄＬａｗ，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
２００１，ｐｐ．１６０．
地产权合同是地产权人按约定的日期将地产权转让给他人的合同，如购买选择权、优先购买权等。

ＡｓｈｂｕｒｎＡｎｓｔａｌｔｖ．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８９］Ｃｈ１．
［１９７２］Ｃｈ３５９．
ＳａｅｅｄｖＰｌｕｓｔｒａｄｅＬｔｄ［２００１］ＥＷＣＡＣｉｖ２０１１．迪克森教授认为，该案判决背离了传统，土地登记法所指的优先权益
只有排他权才能成立，该案的判决是错误的。ＭａｒｔｉｎＤｉｘ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Ｌａｗ，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ｐ．４８．
［１９８１］ＡＣ４８７．
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案例是 Ｃｉ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Ｆｌｅｇｇ［１９８８］ＡＣ５４，该案中，女儿和女婿是登记所有人，
父亲是实际占有并享有受益权益。抵押权人也未询问。但抵押权人可以对抗父亲的权益。上议院认为，从抵押权

人将贷款支付给两个受托人时，受益权益就被抹去了，受益权益由占有土地的权利转化为对销售价金的权利。实

际占有本身并不是一项权益，从而，父亲的权利不能对抗抵押权。在衡平法益可能被抹去的情形，权利人只能通过

登记作为次要权益来保护自己。

次要权益，是指任何不能实质登记的权益，以及不是一项《１９２５年土地登记法》第 ７０条范围内的有限权益。或者
说，次要权益是可登记权益及优先权益的剩余的权利类型。次要权益可以通过在登记簿上登记一项公告或限制而

获得保护，未以公告登记或限制登记的，相对于购买人是无效的，不能拘束购买人。



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Ｃａｎｎ案中，〔５１〕母亲的随身物品在买卖完成之前２５分钟搬进了房屋，

上议院一致认为，占有在时间上是不充足的。奥立弗大法官（ＬｏｒｄＯｌｉｖｅｒ）指出：实际占有是

一个事实问题，但其包含占有持有的程度和连续性。将一些设施与随身物品搬入房屋是一

种“预备性行为”，不能等同于占有。因而，有些人即使不是每天睡在房间里，也可能构成占

有。相反，仅仅留下一些财产在房间里或仅仅偶尔停一下车，都不是实际占有。而当成立实

际占有之后，暂时的离开土地并不会减损实际占有。另一方面，占有的方式却可以是多样

的。微小的使用土地，尤其是树立篱笆阻止他人进入的行为即属于实际占有。〔５２〕

实际占有可以由占有人的代理人占有，但占有人亲属的占有并不能当然认为是为了占

有人的利益而占有。和父母在一起的小孩对标的物的占有不属于土地登记法上优先权益的

实际占有，因为，小孩只是跟在父母身边而已。因而，小孩不能获得优先权益以对抗购买

人。〔５３〕 在某些特定关系中，由他人实际占有土地被视为已登记所有人占有。登记法规定了

四种特定关系：出租人和承租人、抵押人与抵押权人、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受托人与受益人。

这些特定关系中，前者为已登记所有人，后者为占有人。当土地由承租人或抵押权人或被许

可人占有时，其占有被视为由出租人或抵押人占有，从而，出租人和抵押人也获得占有

保护。〔５４〕

五　《２００２年土地登记法》对中国登记法的借鉴价值

自１９２５年财产法改革以来，登记制度就担任起了改革财产法的重任。立法者宣称，登

记法立法是“一场转让革命”，其宏伟目标不在于建立“一个产权的登记体系”，而在于建立

“一个通过登记的产权体系”。〔５５〕 土地登记法一方面通过强制登记的推行，逐步实现全部土

地成为已登记土地，使得所有权更容易证明，从而达到保护交易安全的效果。另一方面，登

记制度的推行是渐进的，实行自愿登记与强制登记双轨制，且保留了诸如占有特别保护这样

的英国特色，使得财产的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之间达成平衡。我国《物权法》第１０条第２款

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该规定表明了我国将来制定统一不动产登记法的决心，但统一登记法应如

何制定还需要广泛探讨。就登记公信力而言，英国土地登记法对中国登记法的程序建设及

实体构造都有重要借鉴价值。从登记程序上看，我国存在农村与城市二元结构，推行产权登

记制度应可借鉴英国模式，注意统一登记法实施的阶段性与区域性，注意农村地区的交易习

惯、产权观念与登记意识，统一登记法应分地区的、逐步的将农村地区纳入土地登记簿。在

登记公信力问题上，统一登记法应设置过渡阶段，避免登记成为唯一的产权证明依据，应注

重对占有的保护。农村地区，人们对土地房屋的权利大多以占有和地契为依据，农村房屋的

交易中，交易未进行登记的情形十分常见，登记法应尊重和保护此种未经登记的物权变动。

在过渡阶段，中国登记法可以借鉴英国登记法将基于合法的买卖关系的占有权益规定为一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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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１９９１］１ＡｌｌＥＲ１９８５．
ＭａｌｏｒｙｖＣｈｅｓｈｉｒｅＨｏｍｅｓ（２００１），ＭａｒｔｉｎＤｉｘ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Ｌａｗ，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ｐ．４９．
Ｈｙｐｏ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ｔｄｖ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７）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２Ｊａｎｕａｒｙ．
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２００２，ｓ１３１（２）．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Ｃｏｏｋｅ，ＴｈｅＮｅｗＬａｗｏｆ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１．



项优先权或者准物权来保护。统一登记法可通过增设登记程序来为已占有的房屋权利人提

供保护措施，如英国土地登记法中的公告登记、限制登记。通过公告，可以使权利获得优先

保护；通过登记一项限制，则可以禁止相关权利人的处分。〔５６〕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占有的所有人的保护十分不足，该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两种类型的案

例中，第一种是双重买卖，第一购买人已占有房屋但未登记，而第二购买人取得登记。第二

种案型是伪造转让，原所有人仍占有房屋，而被他人伪造转让给第三人的情形。这两种案型

中，有两个共同的问题值得考虑：第一，第三人的善意如何判断，购买房屋时究竟有无合理调

查占有的义务？第二，占有的原所有人与登记的第三人应如何平衡？中国法若能确立占有

保护思想，双重买卖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防范，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思想也才能真正符合诚

实信用原则。我国将来的统一不动产登记法应发挥其矫正物权法的实体规则的功能，英国

登记法正是通过规定诸多实体规范来担当改革财产法的重任，我国将来的统一不动产登记

法亦可效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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